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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51305
聯 絡 人：張家瑀05-2254321#359
電子郵件：70019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15205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參與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

及憲法修正案之公民複決案投開票所選務工作補假2日，

其所遺課務處理方式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5月27日中選務字第1113150166

號函及嘉義市選舉委員會111年9月5日嘉市選一字第

1113150147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上開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示，參加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

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，經行政院

同意比照93年及107年前例准予補假2日，並以本次選舉為

限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為使旨揭選務工作順利進行，並考量學校課務運作、維護

學生受教權及兼顧教師權益，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參與

旨揭選務工作之補假所遺課務，其處理方式如下：

(一)1日補假之課務由學校派代，並支付課務派代鐘點費，所

需費用由學校人事費項下勻支。可分別以1日、2個半日

或最多以7節課計算請假時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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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另1日補假之課務由教師自理。

(三)前述補假應於1年內補休畢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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